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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进校教辅材料选用
代购和征订发行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育局、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省属中小学：
按照省委关于落实中央第九巡视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部署，根据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发展改革委、国务院纠风办《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基二〔2012〕1号）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新出政发〔2011〕12号）精神，为进一步规范中小学进校教辅材料选用、代购、征订、发行工作，杜绝相关违规违纪行为，确保管理工作规范有序，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格规范进校教辅材料的选用及代购行为
1．严格执行“一科一辅”选用政策。各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下同）教材选用委员会，要严格执行教科书选用程序和要求，根据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物价局印发的福建省普通高中、义务教育阶段进校教辅材料推荐目录，严格按照“一个学科每个版本选择1套教辅材料推荐给本地区学校供学生选用”的规定，严禁将选用权下放到县（市、区）或学校，严禁按学校类别选用不同版本的教辅材料。

2．严禁征订目录外的任何教辅材料。设区市教育局编制的《中小学进校教辅材料征订目录》（以下简称《征订目录》），是学校组织学生自愿征订进校教辅材料的唯一依据。各中小学校必须严格按照本设区市教育局编制的春秋两季《征订目录》进行征订，严禁组织学生征订本设区市教育局《征订目录》外的任何教辅材料，严禁学校和教师以教学需要为名要求或暗示学生统一购买《征订目录》外教辅材料。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管理和监督，严禁学校、教职工与出版发行单位私下交易和接受任何形式商业贿赂的行为。
3．严格执行教辅材料代购行为。各中小学校必须严格按照“一科一辅”的规定，在学生自愿购买的前提下，可以为学生提供统一代购服务，但不得从中牟利。学校不得委托或允许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到校宣传推荐教辅材料、发放征订单，不得违规跨学期提前征订，不得借编印校本作业本、讲义、练习册等名义向学生收费。学校和教职工不得接受出版发行单位委托协助预订。
二、严格规范进校教辅材料征订发行秩序

1．加强发行单位资质管理。承担中小学进校教辅材料发行的单位，必须具备出版物发行资质，并具有所在设区市选用的教辅材料版本和品种发行权。其他不具备资质的单位、部门和个人一律不得从事中小学进校教辅材料的征订发行活动。
2．加强发行征订行为监管。严禁出版发行单位以任何形式向中小学发放进校教辅征（预）订单，严禁出版发行单位委托、授权无资质的单位、部门和个人代理发行进校教辅材料。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进校教辅材料发行企业的日常监管，督促企业严把进货关，确保中小学进校教辅材料来源合法、质量可靠。
3．坚持学生购买教辅材料自愿原则。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校、学生购买任何教辅材料，不得进入学校宣传、推荐、推销任何教辅材料。在教辅材料预订过程中，不得聘请学校教职工协助预订。
三、严肃查处进校教辅材料违规发行征订行为

1．教育系统单位或个人违规征订、推荐中小学进校教辅材料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一条,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第四条、第七条，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五款等有关规定，视情节对违规违法单位及个人予以处罚。因违规征订教辅材料造成的所有费用全部由相关当事人及责任人承担，对收受回扣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市、县（区）教育局发现所属学校及其教师有违规违法行为，以及学校发现教师有违规违法行为不制止、不调查处理的，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2．新闻出版（版权）行政部门要加强进校教辅材料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印装质量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和侵权盗版，查处发行单位违规搭售《征订目录》外其他读物的行为。在出版发行征订中小学进校教辅材料活动中，出版发行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新闻出版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由新闻出版（版权）行政部门视情节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各级教育、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教辅材料使用管理监督检查，设立投诉和举报电话、信箱等，接受社会监督。对经群众举报和工作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查处，通报查处结果。对列入《征订目录》的教辅材料出版单位违反规定的，取消该出版单位教辅材料推荐选用资格；情节严重者，取消其参与我省下一轮中小学进校教辅材料评议推荐资格，切实维护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代购、征订、发行秩序，维护中小学正常教学秩序，维护中小学生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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